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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110年第 3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0年 11月 16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 

二、地點：本會 2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張委員兼召集人靜文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瑞凌 

四、出、列席單位：(詳如簽到表) 

五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六、承辦單位報告：(略)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案由 1：本專案小組 110 年第 2 次會議書面審查資料後續辦 

理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洽悉。 

(二) 案由 2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0 年 1-10 月部會層級議題 

辦理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同意備查，並請各單位主管提醒尚未參加 110

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之同仁，按時參加本會 110 年

11 月舉辦之訓練課程。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

(一) 案由 1：本會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1 至 114 年)」部會層級

部分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王委員蘋：有關本推動計畫草案議題(一)「促進女性參與核電

廠除役計畫安全審查工作，提升性別平等意識」，係

前年度推動計畫之延續，請說明修正之處，或是否

有尚可促進之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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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管處代表說明：本項有關「確保中程個案計畫女性之參與比例」部

分，係以 109年教育部統計之大專校院「工程及工

程 業 學 門 」 專 任 教 師 女 性 教 授 比 例 5.88% 

(190/3,041)為基準，並提升一定比例訂定 111、112

年目標值為 9%，113、114年目標值為 10%；另「加

強除役計畫審查女性專家之參與比例」部分，未來

將廣邀相關領域女性學者參與，並逐年調整女性委

員參與比例。 

物管局代表說明：本項有關「加強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女性之參與」

部分，新北市石門區 9個里里長均為男性，為促進

女性參與，本局特別邀請該區的女性區政顧問，以

擴大觀點廣度，另外亦邀請環保團體及居民共同參

與，期能廣納各界意見。 

賴委員曉芬：「加強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女性之參與」之目標值

自 111 年至 114 年連續 4 年均設定為 15%，是否有

向上提升之可能？希望 113、114 年目標值有向上

提升之空間。另邀請對象方面，可以擴大邀請年輕

女性、新住民、原住民、老年長者及多元性別等，

關注交叉歧視與脆弱族群，廣納多元族群及多元性

別觀點。 

物管局代表說明：訪查活動女性之參與比例部分，以 110年 10月 27

日舉辦場次為例，總參與人數為 17 人，女性有 4

人，女性參與比例約為 23.5%，已達成績效指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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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將依照委員建議修正並提升年度目標值。另就

參與對象部分，本局之前有邀請環保團體參與，其

中代表不乏年輕女性，未來將加強邀請對此議題有

興趣之人士參加，以擴大參與對象範圍。 

主席指示：請物管局依委員建議提升 113、114 年目標值，另

性別目標之「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」過於侷限，

請物管局擴大核廢處理議題的面向，並參考融入性

別議題。 

性平處代表：本期所訂議題主要為延續前期議題，建議依現況精

進策略內容，績效指標訂定向上提升且具挑戰性目

標值(或將過程型指標調整為結果型指標)，以引導

提升工作效益： 

1. 議題(一)「促進女性參與核電廠除役計畫安全

審查工作，提升性別平等意識」 

（1） 確保中程個案計畫女性之參與比例部分，年

度目標值與關鍵績效指標文字「每年度參與

計畫的男女比例優於前一年度男女教師比

例」未符部分，再請酌修。 

（2） 案內說明110年核三廠除役計畫審查委員女

性占22.1%，已超越該年度目標值15%，111

至114年各年度之績效指標請研議向上提升

之目標值。 

2. 議題(四)「強化性別意識培力」，建議文字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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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「強化機關同仁性別意識培力」，以資明確，

另查貴會 109年參訓率已達 98.41％，建議可精

進訓練方式，如課程訓練以個案討論的方式進

行，關鍵績效指標可改採成效評估，以評核訓練

的成果。 

主席指示：請各單位檢視 111至 114年推動計畫中四大議題執

行現況及未來業務推展，融入性別、多元族群及脆

弱族群之元素，並持續修正精進績效指標。另院層

級有六大議題，本會目前推動的是「促進公私部門

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」及「提升女性經濟力」二大

議題，其他議題如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

視」、「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」等，

相關內容如有本會可參考執行的部分，亦請綜計處

協助按本會機關特性及業務性質考量能否適度調

整部會層級議題。 

核技處代表說明：有關本推動計畫草案議題(二)「提升輻災應變人員

性別平等意識，完善輻射災害應變作業」，過去著重

於核子災害事故應變，考量輻射應用不僅侷限於核

電廠，爰未來推展重點為輻射災害應變，將奠基於

過去核子災害事故應變宣導成果，拓展至全國各縣

市並導入性別議題，提升性別意識。 

賴委員曉芬：請問過去核子災害事故應變推展成果是否有後續作

性平問題導向分析，並根據分析資料做不同面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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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策略？目前看起來僅有一般性別平等意識教

育，似有不足之處。 

核技處代表說明：針對核子災害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居民，本會在舉

辦教育訓練時已特別注意性別參與比例及提供多

元族群適當資源與協助，例如為新住民製作不同語

言之教材等。未來將持續深化新北、基隆、屏東核

子災害事故緊急應變業務，並積極規劃將輻射災害

應變擴大至全國。 

王委員蘋：肯定貴會就本議題重要性、現況與問題及性別目標

之規劃，惟未完全呈現於策略及具體作法上，希望

相關單位後續能加強補充。 

主席指示：請核技處就委員建議修正策略及具體作法。 

綜計處代表說明：有關本推動計畫草案議題(三)「發展分齡分眾之原

子能科普教材，以具社會教育意義之科普活動打破

性別刻板印象」，本會著重逐步縮小原子能領域的性

別刻板印象、提升原子能教育普及與偏鄉科普資訊

落差，透過「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」，委託

大專校院就不同族群設計開發原子能科普教育有關

之文宣或教案；本會亦舉辦相關活動，例如 110 年

3 月 14 日應主辦單位邀請參加 2021 國際女性科學

日科學市集活動並設攤宣傳，以及響應同年 10月 11

日臺灣女孩日活動，於本會臉書粉絲專頁橫幅展示

訊息等，最終目標係打破「男理工、女人文」之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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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刻板印象。(按，現場播放本會製作之宣傳影片、

展示文宣品及本會臉書粉絲專業貼文供委員參考。) 

王委員蘋：肯定貴會就相關宣導的努力。提到臺灣女科技人、

女性科學日，藉此也特別感念已故吳委員嘉麗對科

學及性別平等領域的奉獻及成就。 

主席指示：非常感謝吳委員多年來對本會性別平等推動業務的

指導及建議，吳委員是女性參與科技領域及國內性

別平等的重要推手，對於她的驟然辭世，本會同感

不捨與緬懷。 

人事室代表說明：有關本推動計畫草案議題(四)「強化性別意識培力」，

本會業務以環境、能源與科技領域為主，人員性別比

例較為懸殊，機關決策者及業務執行者須具備一定之

性別敏感度，方能將性別觀點納入核能相關業務中執

行。本會目前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參訓率已逾 9成，

關鍵績效指標挑戰性略顯不足，未來本會將融入委員

及性平處建議，將原指標「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達

90%以上」修正為「每年辦理性別主流化工作坊或實

務案例研討至少 2 場次」，並實施前、後測或滿意度

調查，以提高同仁參訓意願及深化同仁之性別意識，

並透過學員反饋機制持續精進辦理方式。另除透過近

年積極辦理訓練的方式引導同仁加強性別意識觀念

外，亦規劃透過人事服務簡訊宣導，對象除本會同仁

外，並擴及退休同仁，人事服務簡訊內容將不定期宣

導性別意識觀念及輻務小站相關宣導內容，以培養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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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的性別意識觀念及其他多元議題面向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請相關單位依據委員之意見修正辦理，並請提案

單位綜計處彙整行政院核定之院層級議題後，依規定

簽奉核定函送行政院備查。 

(二) 案由 2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0 年 1-10 月院層級議題辦

理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人事室說明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0 年 1-10 月院層級議題

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平等」共有 5 項績效指

標，均已達成 110年目標值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，並請提案單位綜計處依限於 110年 11月

底前報送行政院性平處。 

(三) 案由 3：本會核安監管中心值勤排班作業方式檢討規劃。 

核技處代表說明：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定，倘發生核子事故須

於 15分鐘內通報本會，故核能監管中心須 24小時

運作，值勤輪班人員僅能為專業核能背景之技術職

人員。考量夜間值勤風險及家庭因素，目前技術職

女性同仁係採自願制，有同仁建議因應性別平等，

值勤輪班應不分性別納入全部技術職同仁，惟夜間

班表仍以同性別 2人一組方式編排，為期周妥，爰

提報本專業小組會議討論。 

賴委員曉芬：首先請問核安監管中心位於何處？其夜班輪值地點

相關環境安全、衛生設備及交通工具等是否有適當

規劃？其次請問夜間班表以同性別 2人一組編排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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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因素為何？另輪班是否訂有法規規範？相關

細節性之規定為何？ 

核技處代表說明：核安監管中心位於本大樓 4樓，值勤同仁相關需求

本會均已提供相應硬體設施，辦公環境設有專屬空

間，夜間進出均以門禁管控，使用識別證刷卡進出，

並設有 Closed-Circuit Television(CCTV)監視器

及緊急按鈕(按，發生緊急事件時同仁可按下按鈕，

2 樓駐會保警會立即上樓確認情況)等設施，保警

亦會定時巡邏，以確保同仁安全無虞。另衛生設備

部分則設有淋浴間及相關衛浴設備，其他硬體部分

也提供微波爐及電鍋等電器供同仁使用。至輪班規

定部分，同仁如有特殊需求(如懷孕、育嬰、身體因

素等)，得依規定專案簽准不列入輪班排序；每班

須 2 人一組輪班則係為因應突發緊急事故或個人

身體狀況，須 2人分工合作，倘其中 1人處理緊急

事故或身體不適，尚有另 1人上可繼續執行監管核

安事宜；又同性別排在一組係考量不同性別一起值

勤，同仁會感到較不自在。 

王委員蘋：有關本案說明三提及考量女性同仁夜間值勤風險及

家庭因素，爰僅排定於上班日日班值勤一節，身為

雇主提供員工安全的工作環境及兼顧員工家庭照

顧需求，理應不區分性別，故不應視為對女性員工

有特別之保障。以我國目前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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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來看，不分性別均得按事實要件請領，顯見家

庭責任應不分性別共同分擔，是以，專業執行亦應

不分性別，爰建議貴會輪班應不分性別均納入輪班

序列；至不同性別同仁一同值勤會不自在一節，應

先探討現行輪班制度是否為業務推動所必須，再以

專業層面去看待不同性別共同值班的問題；另建議

仍可保留彈性調整機制，以符合同仁不同需求。 

核技處代表說明：核安監管中心之任務涉及核能設施安全確保及緊急

事故應變啟動，確實必須 24 小時輪值。本會排班

制度自原先僅由男性同仁值勤，嗣將女性同仁納入

上班日日班輪班排序，再依女性同仁個人意願排入

夜班及例假日值勤，漸朝性別平等目標前進。現有

同仁要求基於性別平等考量，將女性同仁全數強制

納入所有班別輪班排序，基於重視同仁建議並顧及

相關權益，爰欲本專案小組會議通盤檢視本會排班

機制，並徵詢委員意見加以改進修正。本會排班機

制保留因個人因素調班彈性空間，以符合同仁臨時

需求。另補充說明，有關同仁值勤時面對核安突發

事件之專業是不分性別的，而對於值勤期間同仁安

全維護，本會絕對會負起雇主責任。 

王委員蘋：在推動性別平等過程中，難免有女性同仁質疑為何

看似保障女性，卻反而增加了義務和負擔。建議貴

會可以試著與同仁溝通，過度的保護措施常造成女

性工作能力與專業度遭受質疑，如能共同承擔輪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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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，雖增加工作負擔，卻能使女性展現不分性別

的專業價值，贏得尊重。另以臺北市政府一級主管

值夜班為例，過去只有男性主管須值夜班，因應性

別工作平等的趨勢，此案被提出檢討。在該市檢討

過程中，重新檢視了夜間值勤的重要性與可行性，

釐清問題後發現有其他替代措施(如保全)足以取

代夜間值勤人員的功能，最後決定取消夜間值勤規

定。因此，性別平等的檢視，是可以促進進步的，

讓政策往更符合實際業務所需的方向。貴會核安監

管中心的核心業務是發生緊急事故 15 分鐘內須及

時通報，這部分無法以保全替代，但仍可以重新檢

視值勤業務中哪些是核心業務，哪些是非核心業

務，非核心業務部分就有彈性調整的空間。 

賴委員曉芬：夜間排班議題牽涉到各單位，倘僅做規定修正及公

布施行，施行前期同仁應該會有很多不同意見。爰

建議貴會辦理性別主流化工作坊或實例探討時，可

考慮將此議題納入，使同仁得以加入討論進而逐步

產生共識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請綜計處納入本會 110 年 12 月預定辦理性平

教育課程探討，與同仁充分溝通；未來本會舉辦相

關訓練或活動時，參考委員意見融入與本會相關之

議題。另請提案單位核技處依據委員之意見修正本

會核安監管中心排班規劃，並簽奉主任委員核准後

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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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、散會 


